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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合同

著作权人（以下称甲方）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出版者（以下称乙方）

名 称： 华南出版社（广东）有限公司

住所地： 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290号保利大都汇A3栋2302室

电话/传真： 020-84829789

联系人： 学术专著编辑部

作品名称： (以下称上述作品)

作品署名方式： （著、编著、编、主编、编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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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的有关规定，上列甲乙双方经过平

等友好协商，订立合同如下：

一、 授 权

1.甲方保证

1.1甲方是本作品的著作权人或者是著作权人的合法代表人（代理人），拥有

本合同中授予乙方的权利及签署本合同的权利，并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持续地保证

上述权利的有效性。

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时在附件一中向乙方提供作品的署名作者及其顺序。如

甲方与署名作者不一致，应同时向乙方提供全部署名作者的书面授权文件，作为

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2上述作品涉及第三方权利的，甲方应当确保签署本合同时已依法取得权利

人的相应书面许可。甲方保证乙方依本合同约定使用上述作品不损害第三方合法

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商标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姓名权等人身

或财产权利），否则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及其他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和相关的费用），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3在订立本合同前，甲方未曾单独或共同地将本合同约定的授予乙方的权利

部分或全部地转让，以及以专有或非专有的许可第三方行使，否则甲方承担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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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及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

费等和相关的费用），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本条仅限专有出版权适用）

2.授权

甲方授予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

台湾以纸质图书形式（包括各种版本形式）或电子书形式出版、有声产品出版及

作品的数字版权，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复制、发行上述作品中文简体

字版专有出版权。

2.1电子书的制作及发行权利，包括电子书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

权。以上权利的行使包括将授权作品制作成电子图书并通过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等

信息网络或实体介质、硬件等存储设备、电子阅读器、可读取作品的设备、智能

存储设备等进行复制、发行、传播和销售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将电子图书登载

在互联网上、通过信息网络发送到客户端或者存储在存储设备，用于浏览、阅读、欣

赏、点播、使用或者下载。

2.2有声产品的制作、发行、传播权利，包括行使授权作品的复制权、改编权、表

演权、汇编权，制作有声产品并行使有声产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直播权。其中，授权作品的复制权、改编权、表演权、汇编权的行

使，仅限于将授权作品改编、制作成有声产品或进行语音实时转换（TTS）；有声

产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播权的行使，仅限于通过

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或实体介质、硬件等存储设备对有声产品进行复制、传

播、发行和销售，或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有声产品的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1）将授权作品由表演者朗读或录制后以音频、视频形式

固定在一定载体上的作品或制品，如在线视频、有声书、有声读物等；（2）其他

已有的或以后可能出现的以音频、视频形式体现授权作品内容的作品或制品，如

相声、评书、广播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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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须在 年 月 日前将稿件交付乙方，稿件必须齐、清、定

。甲方不能按时交稿的，应在交稿期限届满前 日内通知乙方，双方另行约定交稿

日期，届时甲方仍不能交稿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按稿酬的 %赔偿乙方

。

稿件要求为文本文件或排版源文件并且应有作者的签章。

2.甲方交付的作品，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不得包含以下内容：反

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

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

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的；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

会稳定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

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反科学或伪科学的；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方面内容。如因含有上

述内容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3.甲方交付作品的内容、篇幅、文字、引文、图表、语法修辞、标点、注释、附

录、数字的使用、体例、参考文献的表示等应当符合出版质量要求：齐、清、定

（扉页、编写人员、内容提要、编者说明、目录、正文、附录、后记等）；使用

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规范；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的表示规范、准确，引用宪法、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或者规章、行业标准的，必须属于现行有效的范围。

4.乙方收到书稿后 3 个月内须审读完毕，费用由 甲 方承担，并将是否采用

本稿的决定或修改意见告知甲方。书稿质量未达到上述约定要求的，乙方有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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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甲方修改,如甲方不同意修改，或反复修改仍未达到合同要求的，乙方有权解除

合同，如有预付款，乙方应全额返还甲方。

5.乙方完全按照三审三校一通读制度审读稿件。甲方至少负责校对一遍。甲方

应在 15 日内将校样签字后退还乙方。

6.乙方在决定采用书稿后应当在 年 月前出版本书稿。如因特殊情

况或不可抗力需延迟出版，应与甲方另议出版时间，更改后的出版时间到期，因

乙方原因仍未出版，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7.本书稿的三审稿件和电子文档全部由乙方保存。

三、出 版

1.该作品约 千字， 开本，正文 克 胶版/铜板 纸， 单色印刷，

封面 克 铜版 纸。定价暂为 元。甲方应尊重乙方图书定价指导权，

如甲方无疑义按照乙方意见确定最终图书定价。

2.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将上述作品的文稿交付乙方。甲方支

付乙方设计、制作、审结、加工、复制费用，金额为 元。甲方放弃向

乙方收取上述作品版税、稿费、设计费的权利。

四、 其 他

1.双方因本合同的解释或者履行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

以向长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年。（如乙方一次性买断著作

权则本条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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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合同条款需补充、更改，由双方商定。

4.本合同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著作权代理人） 乙方（出版者）

(签章) (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责任编辑：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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